海南省南渡江（福隆村段）河道疏浚工程项目码头鹅卵石购销合同
供方（以下简称甲方）：澄迈城投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需方（以下简称乙方）：                        
海南省南渡江（福隆村段）河道疏浚工程项目码头鹅卵石

购销合同
供方（以下简称甲方）：澄迈城投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需方（以下简称乙方）：                         

根据我司委托海南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年   月   日的网络竞价结果，由       （以下称乙方）通过      形式中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之规定，甲乙双方经充分协商，就乙方购买海南省南渡江（福隆村段）河道疏浚工程项目码头鹅卵石的有关事宜达成一致，并签订本合同。

一、所供货物、单价如下：

	序号
	材料名称
	成交数量
	单价
	备注

	1
	海南省南渡江（福隆村段）河道疏浚工程项目码头鹅卵石（过水过筛后）
	
	
	含少量杂质


注：1、以上价格票据为财政电子非税票，上述单价包含增值税，不因市场行情波动变化。

    2、以上表中的单价作为结算价的依据，并按实际购买数量予以计算。

二、货物交付地点、方式：

1、交货地点：海南省南渡江（福隆村段）河道疏浚工程项目码头。
2、交货方式：鹅卵石由甲方负责采料、乙方提供车辆，根据乙方车型测量每车数量（立方米），由甲方进行装车，乙方自行负责运输。

三、付款方式

1、本合同签订后，乙方须在5个工作日内将成交价款，即人民币 （¥     ）支付至海南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待海南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转付以上金额至甲方指定账户后，乙方方可对货物进行运输。
2、因甲方库存不足的原因，乙方购买货物的数量未达到成交数量时，甲乙双方可按实际购买数量进行结算，多余价款将在15个工作日内退回给乙方。若乙方装运货物数量核算超过成交购买数量时，超过数量在5%（含）以内，由甲乙双方按照本合同第一条约定的     元/m³的单价签订结算确认表进行结算。超过数量在30%以内时，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
3、货物自装车完毕即视为产品完全合格，货物风险自装车时发生转移，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退货。

甲方责任

1.保证标的物相关手续合法。
2.甲方应供应本合同约定销售的标的物。
3.有权按照协议约定取得销售款项。
4.如甲方货物实际存量超过成交总量，甲方应保证成交数量内的货物销售给乙方。
5.甲方负责施工场地的道路修复及平整，保障运输货物车辆能正常运输。
6.甲方负责货物装车所发生的费用。

乙方责任
1、 在交货前，甲方所售标的物已经乙方实地看样，乙方确认甲方所售标的物质量完全符合乙方需求，对甲方所售标的物质量无任何异议，不会就标的物质量提出任何有异议或以其他理由否定标的物质量，并提出权利要求。

2、货物装车后，乙方承担货物运输及装卸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风险及一切费用，并承担一切安全事故责任（含第三方事故责任）。

3、乙方所用运输车辆须满足甲方要求方可进场装车，乙方运输车辆不得采用车厢加高车辆及不得超载运输。

4、环保安全：乙方在运输过程中应注意安全，发生交通事故自行负责。进出甲方施工场地的车辆必须慢速行驶且保持清洁卫生，必须服从甲方人员的统一指挥，凡乙方疏忽大意、不听指挥而造成环境污染事件、酿成安全事故乙方责任自负，乙方应承担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并保障甲方免于承担与此有关的一切责任和相关的开支费用。乙方充分保证车辆在进出甲方工地时保持清洁、文明驾驶，不得发生环境污染事件。

六、违约
1、乙方须按约定及时向甲方支付费用，每延迟一天向甲方支付总价款千分之五的违约金，超过10天未支付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承担本合同总价款20%得违约金。

2.甲方按约定通知乙方提货后，乙方未在约定时间内提供车辆提货的，每逾期一日，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总价款千分之一的仓储占用违约金。逾期超过10日，甲方有权自行处置该批货物（包括但不限于转售第三方），且已付款项不予退还。
3、合同生效后，乙方均应全面履行本合同约定的义务。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合同约定义务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并赔偿由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甲方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律师费、保全费、诉讼费、公证费、鉴定费、差旅费、误工费等。

七、其他约定
1、争议解决方式：双方如有争议，应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协商不成的，提交甲方所在地法院诉讼解决。

2、如发生不可抗力事件，受不可抗力事件影响的一方应取得公证机关的不能履行或不能全部履行的证明，并且在事发后10个工作日内通知另一方；双方同意，可据此免除部分或全部责任。

3、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合同的变更及修改须经双方同意后以书面形式变更。

4、合同生效及终止：本合同一式陆份，甲方执肆份，乙方执贰份。合同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章并加盖公司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双方权利义务履行完毕后，合同终止。可签订补充协议，作为本合同附件。

（以下无正文，为双方签章部分）

甲方（盖章）：澄迈城投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联系地址：海南省澄迈县金江镇金马大道17号澄迈城投能源开发

有限公司6楼
联系电话：0898-36966214
日 期：    年   月  日

乙 方（盖章）： 

法定代表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银行账户：

开户行：

帐  号：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日  期：    年   月  日
